优化经济发展环境，要正确
处理好三个关系

环境就是品牌，环境就是生产力，环境就是财富。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环境的好坏，直接关系到这个地方的经济能否快速健康发展，要着力打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硬件环境和“投资成本最低，回报率最高，效果最佳”的软件环境，我认为要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。

一、正确处理硬环境与软环境的关系。我市的硬环境总体上说是不错的。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，是国家商品粮、商品鱼基地，地下有丰富的煤炭和天然气资源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粮食和能源，还有丰城电厂，为发展企业提供了足够的电力保证。我们的交通十分便利，京九铁路、浙赣铁路、105国道，昌樟高速公路穿境而过，离省会南昌市和昌北机场也仅60多公里，有着经济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。从软环境上说，近几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，在着力打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，有利于招商引资，科学发展、和谐发展的软环境方面，出台了很多政策，收到了明显的效果。近年来，到我市投资创业的客商越来越多，投资的项目一年比一年优，创造的财富一年比一年大，财政收入一年一个台阶，到2006年底，我市财政收入突破10亿元大关，就充分说明了优化我市的投资环境取得了明显的成效。
但是环境的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，我市的软硬环境都存在一些问题。从硬环境上说，突出的问题是人居环境不优，老城区面积太小，且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，城市脏乱差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。新城区这几年虽然发展较快，但目前多数属于办公区，真正要在新城区居住，仍然显得很不方便。一是交通不方便，交通车班线少，且密度不够，二是购物不方便，没有像样的购物中心。三是缺少高档舒适的娱乐场所，客商在紧张的工作之余，没有一个舒适的放松肢体与头脑的去处。从软环境方面说，尽管市委政府出台了很多优化环境的政策措施，成立了优化环境办公室。但在落实的过程中，仍然存在不少问题。比如，部门衙门作风、办事拖拉，部门利益至上，违规收费罚款等问题，一些办事人员索拿卡要的问题，一些不法分子划地承包，强买强卖、强揽工程的问题。这些问题虽然是局部的、个别的，但不从根本上解决，从长远来说，必将影响经济的发展。软硬环境的建设必须统筹规划，协调进行，实现软硬环境都优。一是在招商引资的项目上，凡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项目上不得引进，二是有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项目不得引进，三是黄赌毒的项目不得引进，四是要加大城区建设的力度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，建设一些高档次、高品位的娱乐休闲场所，为客商提供一个舒适的人居环境。
二、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。无论是市委政府还是广大人民群众都不能只顾眼前利益，而损害自身的长远利益，作为政府来说，主要是在制定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规划时，要重视现有生态资源的保护，发展一些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环保型企业，要变“招商引资”为“招商选资”。对一些规模小、能耗高污染严重、工艺落后、效益差的项目坚决不能上，已经上了的也要坚决撤下来。确保新上项目，既带来“金山银山”，又保住“绿水青山”。作为广大的老百姓来说，要树立真心为客商服务，真诚为客商服务，真情为客商服务的理念。当触动到本地、本人利益的时候，要舍得丢掉一些“坛坛罐罐”，舍小家顾大家。只要是经济发展的需要，该拆的拆，该迁的迁，该让的让。二是要诚信。为了长远的发展，敢于舍弃一些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。现在有一些人只图眼前利益，不顾长远利益。当一个企业落户本地，这个企业还在筹建阶段就想从中捞一把。有的甚至在承揽工程中，利用地方势力、地痞势力、黑恶势力，大行敲诈，不给好处就不让开工，使一些外商不愿、也不敢去那里投资。这从根本上损害了老百姓的长远利益，必须下大力气改变这种状况。一是要出重拳打击黑恶势力。二是要强化村一级行政组织优化环境的责任，哪个地方出现环境不优的问题，就要追究村级干部的责任，现在有些敲诈勒索现象打着支持村里建设的旗号，美其名是请求企业赞助，实际上也是谋小集团的利益。对这样的村干部不仅要撤换，还要追究其行政责任、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，要罚得其倾家荡产。三是如因发展的需要而暂时损害了部分群众的利益，作为政府，要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予以解决，消除受损群众的后顾之忧。如将失地农民转为城市居民，优先安排劳务，合理进行经济补偿等，以平多数群众的怨气。

三、要正确处理国家法律法规与地方性优惠政策的关系。一是市委政府出台优化环境政策的时候一定要先行调查研究，拿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可行性方案，以防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钻法律的空子，让政府当被告。二是要切实保护内外商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谋求发展。充分让外商施展自己的才干，创造更多的财富。真正使外商发财，我们发展。但对那些不法外商、投机外商也不允许其打着外商的旗号，干一些违法、违纪、违规的事情，若出现这种情况，同样必须坚决打击，以保证一个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。三是出台一些优化环境的政策，要在国家的法律法规的指导下，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，不搞一刀切。比如：“只纠章，不罚款”，这种提法就与一些国家条例规定的严管重罚相矛盾，再比如：“当年的罚款不能超过上年的额度”，这与实际情况有出入，经济在不断的发展，企业在不断的增多，相对违规的情况也会有所上升，受罚的对象也会有所增加，罚款也自然会有所增长。再说有些单位每年要增加一些自收自支的事业编制人员，这些人的工资来源于罚款，如罚款一直维持在原有的水平上，这些人的工资从何而来，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